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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900957             证券简称：凌云 B股            编号： 2024-003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2024 年 4月 1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2024年 3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

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由董事长于爱新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6人，实际出

席董事 6人。公司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及其通

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计委员会认为该议案中的财务信息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财务状况，同意提

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详见《上海证券报》《2023

年年度报告摘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计委员会认为该议案中的财务信息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一年来的财务状

况，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度不分配利润、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

案》。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2023 年公司合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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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4027.75 万元、合并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6279.95万元、母公司报表累计未分配利润为-4975.64万元。报告期末，公司全资

子公司靖远德祐应收账款余额 34875.27万元，较上年增加 3672.21 万元，现金流匮

乏，不具备向母公司进行利润分配的条件。因此，公司 2023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

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审核意见，认为该议案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的

情形，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2023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计委员会同意《公司 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所做出的评价结论，同意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六）审议通过《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24 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续聘会计

师事务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5） 

审计委员会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应有的专业胜任能力，

具备一定的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及较好的诚信状况；在其从事公司 2023度及以

前年度各项审计工作中，均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审计工作，相关

审计意见客观公正；建议公司董事会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告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审计费用根据审计工作量由双方协

商确定。 

独立董事认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能够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

计准则执行审计工作，从聘任以来一直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职业准则，能较好

地按计划完成公司委托的各项工作，因此同意公司聘请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24 年度财务及内控审计机构，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七）审议通过《2024年度为靖远德祐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0000

万元的议案》。（详见《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2024年度为靖远德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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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10000万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独立董事认为向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有利于提高该公司的融资能力，保证

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该项议案不存在与中国证监会《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

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

保行为的通知》相违背的情况，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九）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的议案》。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审议通过《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一）审议通过《提请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票 6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十二）听取《公司独立董事 2023 年度述职报告》。 

（十三）听取《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3 年度履职报告》。 

 

以上（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项议案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十二）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股东大会通知详见《上海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关于召开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7。 

 

特此公告。                             

 

 

上海凌云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 4 月 12日 

 

 报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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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审计委员会会议决议 

 

 


